病人陪护服务项目遴选基本内容与要求
一、项目内容

采购人为规范陪护人员队伍管理，更好的满足住院患者的生活照护需求，实现对陪护人员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提高患者住院期间的满意度和降低风险，拟对陪护人员服务项目进行公开遴选，兹邀请符合本项目要求的公司参与。

二、服务方式

1、管理形式：由供应商统一招聘、管理及培训员工。

2、工作模式：公司提供供应商提供“24小时一对多”(要求1个员工照料一个病房或相邻病房最多4个病员)、“24小时一对二”(要求1个员工照料一个病房中2个病员)和“24小时一对一”服务，供患者及家属自愿选择。

3、收费方式：本着患者或家属自愿选择的原则，去陪护公司指定地点缴纳陪护费用。

4、收费标准：

1）“24小时一对多”(要求1个员工照料最多4个病员)，仅限于服务同一病房或相邻病房，最高限价160元/天（包括收取病人的所有费用）。

2）“24小时一对二”(要求1个员工照料一个病房中2个病员)，按病员生活自理能力与护理等级相结合评估，最高限价180元/天（包括收取病人的所有费用）。

3）特需陪护服务“24小时一对一”形式，按病员生活自理能力与护理等级相结合评估，最高限价230元/天（包括收取病人的所有费用）。

4）如不满12小时的，按服务价格的50%收取；超过12小时，不满24小时的，按全天收取。

5）如遇最低工资标准、市场价格等因素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乙方须征得甲方同意后，可相应调整服务费用。

6）供应商中标后不得私自提高收费标准（可根据市场行情酌情降低）。如私自提高收费标准，一经核实，采购人有权终止该项服务。

5、收取费用开支范围：院方资源占用费、陪护工资、保险、福利、商业、意外险、管理人员成本、公司运作成本、办公费、风险赔偿金、奖励与补贴、公司利润、税费等。

6、收费及开票方式：由陪护公司收费并出具合法票据。患者票据税费必须符合国家法规，不得超出。

7、院方资源占用费：缴纳标准由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填报。

8、人员就餐及住宿方式：医院不负责陪护人员的住宿和就餐，由陪护公司统一安排和管理，上岗陪护人员只能带生活必须用品（如牙刷、牙膏、毛巾、水杯、纸、饭盒、一套更换衣物在病房），其余物品不得滞留在病区均有陪护公司负责统一放置管理，若院方检查中发现杂物或临床投诉将一律作为废物处理并对供应商进行处罚。

9、项目经理或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相关工作管理经验1年以上，项目管理人员不少于1人，项目经理或培训老师必须具有5年以上临床护理经验的护士或护士长。项目经理或培训老师在本项目服务满意度由院方确定，调整更换符合院方要求得管理人员，若不符合院方要求的，将进行扣分处罚。

三、服务要求

1．供应商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医院的相关管理制度。供应商陪护人员应在采购人医疗管理、服务范围内为病人提供服务，接受病区管理监督，对我院提出的合理改进意见和建议予以采纳。

2.供应商对其在采购人医疗服务区域内从事病人陪护服务的陪护人员，应统一建立档案进行管理，电子档案需报职能管理部门备案，供应商所提供的陪护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与采购人没有任何劳动用工和雇佣关系，陪护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的收入及工资福利由供应商与人员协商确定，供应商与相关人员之间的争议纠纷与医院无关。

3.招聘的陪护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年龄不超过60岁，健康证、培训资格证、身份证三证齐全。供应商应积极组织陪护人员参加岗位培训和岗前考核，所有陪护人员应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陪护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提供服务时应佩戴陪护公司单位统一证件，穿着统一工作服。

4.供应商根据需要配备具有相关经验的专职管理人员，对在医院医疗服务区域内提供病人陪护服务的陪护人员和服务内容实行管理。

5.供应商在医院范围内开展陪护项目管理活动时，其使用的印章、标识、标牌、各种宣传资料不得以医院名义，不得向患者和家属做出与医院有隶属、代理等关系的误导宣传。

6.供应商陪护人员及管理人员在科室病区护士长指导下开展病人日常生活照料，护士长对供应商选派的陪护人员的工作质量具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力，严禁陪护人员代替护士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工作。

7.陪护人员与病人或家属发生纠纷，公司必须积极主动、妥善处理，并承担纠纷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8.陪护人员人为损坏医院或病人的物品，由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陪护人员及管理人员如在照护职责范围内违章、失职，造成病人意外伤害和纠纷，由陪护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并对当事人进行及时处理。

9.因陪护人员的工作造成的病人跌伤、走失或其它严重伤害以及陪护自身的伤害、损失等，由陪护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医院不承担连带责任。

10.供应商需依法处理好陪护人员及管理人员的保险及报酬，费用由公司和员工协商，陪护人员及管理人员与我院不发生任何人事隶属关系。

11.陪护人员不得做与陪护工作无关的事情，不得有干扰医疗秩序和影响医院形象的言行，不得收取病人家属或照护之外的费用，不准多收费，凡造成不良后果的由陪护公司负责，医院有权要求陪护公司更换或辞退陪护人员及管理人员。

12.若供应商在工作中违反本协议，出现特别严重问题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造成医院经济损失、影响医院社会形象，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且医院有权终止陪护服务协议。

13.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供应商需向医院对公账户交纳服务保证金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

14.我院患者服务中心处对供应商护工有权进行业务考核、培训，如达不到相关标准，有权要求陪护公司予以再培训、调换或清退。

15．医院患者服务中心及护理部每季度对供应商工作质量、服务满意度等进行考核，考核处罚标准参考附件6。

16.供应商严格规范员工管理，对医院及患者服务中心提出的整改问题及时响应，立行立改，不得无故拖延。

17.医院每年度对公司服务及管理质量进行考核，并由科室护士长签字确认。

18.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限为两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期满，采购人将对供应商服务情况组织考核，考核不低于90分视为合格，在服务单位考核优秀基础上，双方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下可续签合同1年。

四、特别要求

1、陪护人员及管理人员制服费用由陪护公司承担，陪护其它成本，由陪护公司支付。

2、严格按照《陪护人员缺陷管理制度》执行。（见附件一）

3、陪护公司对所属员工在我院工作期间治安及消防安全有监管责任，上岗前必须进行培训。陪护公司人员如违反相关法规及医院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或给医院造成经济损失，陪护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及经济责任。（见附件二）

五、服务目标：

1、服务医院为主，达到院方的管理要求。

2、病人满意，科室满意，医院放心。

3、保证服务质量；减少安全隐患。

4、维持员工队伍的稳定，保障员工的基本权利。达到医院、病患、公司及陪护四赢。

六、信息化要求

供应商拥有独立的服务软件系统，该管理软件系统设计需具备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对陪护服务流程的追踪管理、工作量考核、数据统计和反映评价等功能，系统能够实现陪护服务人员信息呈现（包括不限于姓名、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培训情况、上岗证书及服务评价）。拥有用户端，方便病患预约下单，线上支付，订单查询，服务评价等功能。拥有护理员服务端，护理员接单后可以拍照上传服务记录，服务计划执行留痕，注意事项备注等功能。拥有管理端（手机和电脑端），现场管理人员可以手机接单派单，查询订单服务进度及服务记录、费用补缴、退款、账单查询等功能，系统有导出订单数据功能，方便医院查询和导出关数据。服务系统能接入医院公众号或者扫码预约下单。
